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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航运与航空、保险与再保险、金融与资本市场、争议解决与仲裁、贸易合规与制裁

、公司与并购、政府投资项目/特许经营项目、债务重组与破产清算、企业常年法律
顾问与企业合规、政府法律事务、知识产权

工作履历

2010 - 至今
上海功承瀛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2009 - 2010
某能源公司 法务

基本信息

刘畅律师在航运与航空、公司商事、国际贸易、企业破产重组、合规与政府监管、

进出口管制与国际制裁、环境能源与自然资源等领域的法律服务具有丰富经验。

刘畅律师擅长船舶建造及融资租赁法律事务，为很多船厂、航运公司提供过船舶建

造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交易架构设计、合同谈判签约等事宜，也处理了很多典型

的海商海事类仲裁、诉讼案件。

刘畅律师对于公司商事、国际贸易、国际仲裁、企业破产重组、进出口管制与国际

制裁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亦有丰富经验，为诸多国内船厂、政府机构、央企及其他国

内外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和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并为诸多境内外大型企业的涉期

货交易、国际投融资项目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近年来也协助多家企业进行资本化

运作，并为多家企业提供了进出口管制与国际制裁相关的法律服务。

刘畅律师在能源与环境等领域有丰富的争议解决经验，处理了多起重大环境污染索

赔案件，包括在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镇江自来水污染事件、“桑吉”轮燃爆溢油事
故中代为提起损害索赔。

刘畅律师严谨高效的办事风格、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拓展性思维能帮助客户实现利益

最大化。刘畅律师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合作网络，对于重大疑难的争议案件具有

精准独到的把握。

刘畅律师目前是上海律协国际贸易业务研究委员会、上海市航海学会海事法律专业

委员会及危险品运输与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

代表业绩

海事海商领域：

· 作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律师团牵头单位的服务团队成员，处理渤海蓬莱19-3油田
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在国务院批示下和律师团的努力下，该案最终通过

和解方式解决，为我国海洋生态损失争取到16.83亿元人民币的赔款；

· 镇江自来水受苯酚污染事件，作为镇江市自来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处理“FC GLO
RIA”轮在镇江港码头停靠期间泄漏苯酚污染镇江自来水水源一案的诉讼索赔事宜，
经过一审、二审，诉请得到了法院全部支持；



· “桑吉”轮燃爆溢油事故中，受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作为代理律师，代表国家
对责任者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诉讼，诉请金额超过人民币10亿元；

· 代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保中心承办其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系列案件，系我国船舶建造保险设计纠纷的第一案；

· 代表某大型航运公司处理其与某银行之间就新造船还款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索赔
金额近2亿元人民币，最终仲裁裁决支持了该航运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

· 受浙江某船厂委托处理其与境外船东之间12艘船舶系列造船合同产生纠纷伦敦仲裁
案件，通过仲裁及商务谈判等，最终取得了令船厂和还款担保银行满意的处理结果

。

企业破产重组领域：

· 为中远海运物流及宁波中远海运物流“双百”行动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和支持，包括但
不限于：对重组方案、增资扩股方案、员工持股方案等参与进行先期设计及合法合

规性审查，对项目涉及的法人治理、战投遴选、员工持股、三项制度改革等提供合

法合规性审查并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协助优化方案，起草所涉内部文件、往来函

件和协议，协助与潜在战投进行商务谈判，并协助法律尽职调查等，最终助力宁波

中远海运物流圆满完成混改项目，赢得了公司及各合作中介伙伴的高度信任与认可

；

· 韩进海运破产事件中，本所接受中远海运集团委托，组成专门团队参与集团应对策
略设计，代理多家下属公司在韩国法院进行债权申报，以及在境内法院进行诉讼维

权，并成功保全韩进在中国的资产，其中5起案件在宁波海事法院取得生效判决，胜
诉金额约人民币3亿元。

进出口管制与国际制裁领域：

· 针对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欧盟对俄实施的一系列广泛制裁措施，为某国内企业提供
相关俄罗斯制裁合规法律服务，包括就公司涉俄业务面临欧盟及美国制裁风险出具

法律意见；

· 为某国内航运企业及所属多家公司提供国际制裁风控及合规审计法律服务，为建立
和完善涉外项目制裁风控体系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 为某集团及所属船厂就欧盟进出口管制相关规定引发的纠纷提供法律意见及协助解
决纠纷相关法律事务。

社会活动

· 上海律协国际贸易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 上海市航海学会危险品运输与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上海市航海学会海事法律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

著述与文章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航空公司“计划性调整”取消航班之责任承担问题；

· 《民法典》第552条债务加入视角下“无货”循环融资性贸易责任实务研究；

· 瀛泰律师助力宁波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双百行动”混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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